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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

《陕西省地下水监测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
陕水发〔2017〕25 号

各设区市水利(水务)局、杨凌示范区水务局、韩城市水务局、厅

属各单位：

为了切实贯彻落实《陕西省地下水条例》，全面加强地下水

保护管理，经 2017 年 7 月 6 日厅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陕西省

地下水取水工程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陕西省水利厅

2017 年 7 月 13 日

陕西省地下水监测工作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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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地下水监测工作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地下

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地下水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地下水监测和地下水监测站网

建设管理，适用本规则。

第三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地下水管理机构负责实

施地下水监测工作。

省地下水管理机构负责省级地下水监测站网的规划、建设和

管理，组织开展全省地下水监测工作，收集、审查和汇编地下水

监测资料。

市、县(区)地下水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开展本级地下水监测站

网的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，做好辖区内地下水监测工作。

第二章 站网建设与管理

第四条 省、市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地下水管理机

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地下水保护与开发利用需要，按照统筹规

划、合理布局、规范标准、分级建设、信息共享的原则，整合已

有地下水监测资源，编制本级地下水监测站网规划，报同级人民

政府审批，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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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省、市、县负责组织建设本

级地下水监测站网。各级地下水监测站网应当互联互通，实现资

源共享，避免重复建设。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人需要建设地下水监测站的，建

设单位或个人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标准，编制地下水监测站建

设方案，报省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审查，并与项目建设同步实施，

接入工程所在地县级地下水监测系统。

第六条 地下水监测站网管理实行“谁建设、谁管理、谁负

责”。国家及省级地下水监测站网由省级地下水管理机构负责管

理，具体委托各设区市组织实施。市、县级地下水管理机构负责

本级地下水监测站网的运行维护。其他监测站的运行维护由建设

单位负责。

鼓励以购买服务的形式，开展地下水监测站网管理。

第七条 地下水监测站应当保持稳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侵占、损坏或者擅自使用、移动。确需迁建的，应当由迁建单位

编制迁建方案，报有管辖权的地下水管理机构审批。迁建费用由

迁建单位承担。

对利用生产、生活井进行监测的监测站，应当保持监测数据

的连续性，不得随意调整变更。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测站迁建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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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报批。

第八条 各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建设的地下水监测站网的资产

管理和处置，应当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。

第三章 动态监测

第九条 各级地下水监测应当覆盖所辖行政区，监测项目包

括地下水水位、水质、水量、水温等。

第十条 地下水位监测频次为：自动监测站应每日监测 6 次。

未实现自动监测的重点监测站应每日监测 1 次，普通水位监测站

每 5 日监测 1 次。水位统测站每年监测 3 次。

水质监测应每年 3 月及 8 月各监测 1 次。

水温自动监测站频次与水位监测相同。人工监测站应于每年

3 月、6 月、9 月及 12 月的 26 日 8 时各监测 1 次。

水量监测应每月统计 1 次。

第十一条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设立的专用地下水监测站应当

无偿向县级以上地下水管理机构报送、汇交地下水监测数据资

料。其报送、汇交的地下水监测数据资料不得伪造、涂改。

第十二条 县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对自动监测数据应当每日进

行校核，对人工监测数据应当每月收集分析。发现异常数据要及

时进行现场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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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地下水管理机构应每月汇总审核辖区内地下水监

测资料，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省级地下水管理机构。

省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应按月汇总审核全省地下水监测资料。

第十三条 县级地下水管理机构每月 5 日前上报上月水位、

水温、水量监测数据，各设区市地下水管理机构审核后每月 10

日前上报。

水质监测数据由各设区市地下水管理机构审核汇总，并分别

于当年的 4 月和 9 月底前上报。

第十四条 各设区市地下水管理机构应当对辖区内上年度地

下水监测资料进行整编，在当年 3 月 15 日前上报省级地下水管

理机构。省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全省地下水监测数据库，

对监测资料进行统一汇编、审查及管理。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下水管理机构应当严格地下水监测数

据的管理，建立健全地下水监测档案管理制度，落实地下水监测

数据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监测数据安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

损、隐匿、伪造、涂改地下水监测数据。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下水管理机构应当对地下水监测信息

进行及时汇总分析，编制成果报告，由相关部门按照信息公开的

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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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下水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地下水动态监

测预警预报机制。发现地下水监测情况发生异常变化、接近地下

水水位控制红线时，应当及时向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水行

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

报告，并通报相关的人民政府及时采取相应预防、治理或者补救

措施。

第十八条 地下水监测人员应当忠于职守，认真履行职责，

按时、按规范监测，不得错报、漏报和谎报。负责做好监测站的

管护和监测站周边环境管理，保证监测设施正常运行。

第四章 保障措施

第十九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下水监测工作

的监督管理，建立健全地下水监测工作制度，落实地下水监测责

任。各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应当认真履行职责，做好日常监测和管

理工作。

第二十条 各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应加强监测队伍建设，保持

监测队伍相对稳定。积极组织开展专业技术培训，提高监测人员

的专业技术素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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